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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数据研判和结果应

用规则（试行） 

 

为提升生态环境大数据综合分析能力，有效推动线索精准

发现和有效解决，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环境

非现场监管的意见》（苏环发〔2022〕1 号）以及《关于印发

〈江苏省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中心组建方案〉的通知》（苏环办

〔2021〕20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一、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和归集各类生

态环境大数据研判和预警规则（以下简称预警规则），通过信息

化手段对生态环境大数据开展综合分析、形成线索清单，并实

施分类分级处理。 

二、基本原则 

需求导向。结合我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实际需要，优先在大气、水、危险废物、执法领域制定预警

规则。后期将根据政策变化和管理需要，制定相应的预警规则。 

科学评估。适时组织对各类预警规则进行评估，重点评估

其有效性、精准性等，根据评估结论进行优化完善。 

集成应用。基于智慧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任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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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以下简称任务中心），整合各类预警规则产生的问题线

索，以企业和单位为对象，建立生态环境数据非现场监管的应

用场景，实施综合应用。 

三、制定规则的基本流程 

厅各处室（局）、直属单位（以下简称需求单位）根据工作

实际需要提出非现场监管预警规则。监控中心负责收集汇总各

类预警规则，并组织专家对预警规则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论证

通过的，由监控中心和需求单位牵头，组织开展预警规则实用

性验证。验证通过后，由监控中心将预警规则纳入规则库，并

通过平台正式应用。对于可行性和实用性存在问题的预警规则，

由需求单位会监控中心进行补充完善。 

四、结果应用的基本规则 

监控中心会同非现场监管专班成立数据研判专班，负责将

各类预警规则在平台进行信息化应用，产生相应预警线索，经

任务中心整合集成后形成统一的预警线索清单。根据各需求单

位提供的预警线索清单派发流程，实现预警线索自动派发。针

对无法实现自动派发的预警线索，由江苏省生态环境指挥调度

中心研判后通过平台派发。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指挥调度机制要

求，及时开展问题线索核实整改并通过平台反馈，形成非现场

监管管理闭环。江苏省生态环境指挥调度中心及各需求单位应

跟踪关注线索办理和反馈情况，针对整改进度滞后、整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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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的，或处置结束后仍反复发生的情况，形成新的预警信息

进行处置，情况严重的可开展专项指挥调度。 

附件：江苏省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问题线索研判规则清单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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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问题线索研判规则清单（第一批） 

 

为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大数据开展非现场监管，制定非现场监管问题线索研判规则清单并按批次

实施，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及生态环境管理新形势下监管工作需要，探索生态环境管理数字化、精

准化模式。第一批非现场监管问题线索研判规则清单如下： 

序号 线索类别 线索名称 问题线索筛选规则 

1 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 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 

废水 COD、氨氮、总磷、总氮浓度指标 3 小时以上连续超标、单日

小时数据超标 5 次以上 

废水 COD、氨氮、总磷、总氮浓度指标日数据超标，废水 pH 值 24

小时内有 6 个以上有效实时数据超过排放标准 

2 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 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 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指标单日小时数据超标 3 次以上 

3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垃圾焚烧电厂炉膛温度异常 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温 5 分钟均值数据低于 850 度 3 次以上 

4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产污、治污不同步运行 产污设施开启，治污设施持续 45 分钟以上未开启 

5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COD 去除率异常 污水处理厂进出口 COD 去除率不在设计范围内 

6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氨氮去除率异常 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氨氮去除率不在设计范围内 

7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总磷去除率异常 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总磷去除率不在设计范围内 

8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总氮去除率异常 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总氮去除率不在设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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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线索类别 线索名称 问题线索筛选规则 

9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污泥浓度异常 污水处理厂污泥浓度不在设计范围内 

10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COD 消解温度低于标准值 COD 消解温度低于 165℃ 

11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COD 消解时间小于标准值 COD 消解时间小于 15 分钟 

12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比对监测结果超误差范围 比对监测数据与同时段自动监测数据比对结果超出标准范围 

13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质控不合格 
用质控样或标样代替实际水样或气样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与质控样

（或标样）浓度的相对误差在±10%以外 

14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传输有效率小于规范要求 时段内数据传输有效率低于 95% 

15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数据缺失 
废水、废气自动监测小时数据当日缺失 6 小时以上，1 周累计缺失

24 小时以上，日数据缺失 1 天以上 

16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数据超限值 
废水、废气自动监测小时数据单日超设定限值 5 次以上，1 周累计

超设定限值 20 次以上，1 月日数据超设定限值 5 天以上 

17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废水数据出现负值 
废水自动监测浓度指标小时数据出现负值单日 5 次以上，1 周累计

20 次以上 

18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废水数据出现恒值 
废水自动监测小时数据出现恒值单日累计 10 小时以上，1 周累计 30

小时以上 

19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废气数据出现恒值 
废气自动监测小时数据出现恒值（0 值除外）单日累计 6 小时以

上，1 周累计 18 小时以上 

20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故障率高于规定值 设备故障率（标记的故障）高于 5% 

21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故障未及时修复 

监测因子数据异常应在 12 小时内发现并及时查明原因，现场运维人

员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24 小时内未响应或故障超过 5 天未处

理，重点单位故障期间未采取手工监测填报数据 

22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设备量程过低 数据长期处于量程上限，存在恒值 

23 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 监测数据与备案数据不一致 废水、废气验收备案信息与平台信息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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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线索类别 线索名称 问题线索筛选规则 

24 自动监测监控数据弄虚作假 疑似比对监测数据造假 
比对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长期在较小误差范围内波动，疑似比

对监测数据造假 

25 自动监测监控数据弄虚作假 废水进、出口流量不匹配 日均值废水进口流量与排放口流量相差 20%以上 

26 自动监测监控数据弄虚作假 排口流量与视频监控不符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上传的流量数据与视频分析流量差别较大 

27 自动监测监控数据弄虚作假 人为干扰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视频监控分析发现自动监测设备运维人员存在违规操作或疑似虚假

标记等弄虚作假行为 

28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有污染物排放但未领取排污许可

证或进行排污许可登记 

末端监控系统中有污染物排放数据但排污许可证核发系统中无发证

或登记信息 

29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排污许可证或

排污许可登记不一致 

末端监控排放浓度标准限值与排污许可证核发系统中执行排放标准

限值不符 

30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超期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即将超出有效期内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不在有效期内但仍在排污 

31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污染物排放总量超排污许可总量 末端监控系统中污染物排放总量超排污许可总量 

32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未按排污许可要求安装联网自动

监测设备 
末端监控系统中无联网信息 

33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企业公开信息与企业自行监测方

案要求不一致 
企业公开信息与企业自行监测方案要求不一致 

34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未按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及时更新

信息 
执行标准发生变化，企业未及时变更信息 

35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未按排污许可要求编制和公开自

行监测方案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无自行监测方案 

36 未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 未按排污许可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无自行监测数据 

37 未执行大气管控要求 
大气管控期间，废气污染物排放

量不降反升 

大气管控期间，管控名单企业相较于管控前同一时段（管控前 30 天

或 365 天的平均值），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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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线索类别 线索名称 问题线索筛选规则 

38 未执行大气管控要求 大气管控期间，用电量不降反升 
大气管控期间，管控名单企业相较于管控前同一时段（管控前 30 天

或 365 天的平均值），用电总量增加 

39 未执行危废管理要求 危废管理计划逾期 
企业未及时填写管理计划时预警，系统发出提醒，通知企业和属地

生态环境部门 

40 未执行危废管理要求 危废超期贮存 经营单位危险废物入库时间距当前超过 1 年时发出预警 

41 未执行危废管理要求 危废工况在线监控异常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焚烧设施运行状态显示为正常运行状态，但二燃

室小时平均温度小于 1100 度或者急冷塔入口小时平均温度低于 500

度，出口小时平均温度高于 200 度时发出预警 

42 未执行危废管理要求 危废经营单位申报异常 经营单位申报了经营记录，但关联的工况产线不在正常运行状态 

 

 


